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自辦 111 年證照輔導訓練 

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回訓)招訓簡章 
110.12.31修訂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受訓依據：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8條及第19條之規定雇主對擔任堆高機操作工作之勞

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受訓資格: 98年9月1日以前之堆高機操作人員之結訓證書，或98年9月1日後之堆高機操作人員技術士

證照之從事堆高機操作之勞工。 

⊙訓練內容：堆高機相關法規、堆高機自動檢查及事故預防。 

 

⊙訓練地點及期間： 

班別名稱 
訓練 

人數 

時

數 

訓練起迄 

日    期 

報名截

止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自行負 

擔費用 

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班(回訓) (1) 
30 3 7/9 6/12 

週六 

09:00~12:00 

新北市三重

區光復路 2

段 126 巷 30

號 

100 元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方式： 

1、 現場或郵寄報名：職業訓練中心－李逸民（02）85123574 或（02）89692150 分機 201  

24102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 2段 126 巷 30 號。 

2、 線上報名：請至新北勞動雲－職訓補給站之線上報名系統（網址：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ocTraining）進行職訓課程報名。 

3、 MAIL:AP6919@ntpc.gov.tw 

或於報名截止日前，以親送、郵局掛號或便利商店宅配交齊報名資料者，才算報名完成。 

二、報名文件： 

1、 報名表（請以正楷填寫完整，並於申請人簽章處簽名或蓋章）。 

2、 1 吋照片 1張(請在背面寫上姓名)。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貼妥於報名表中身分證影本黏貼處）1份。 

4、 在職證明文件影本或勞保明細表正本 1份。 

5、 結訓證書(民國 99 年以前受訓者提供)或技術證影本 1份。 

⊙錄訓方式： 

1、 採現場或網路報名，並於報名截止前以親送或郵寄方式檢附報名表、1吋照片 1張、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 1份及、職證明文件影本或勞保明細表正本 1份、結訓證書(民國 99 年以前受訓者提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ocTraining


供)或技術證影本 1份，始完成報名程序，未檢附者視為未完成報名。 

2、 依完成報名程序(以親送繳件或郵戳時間為憑)之先後順序錄訓。 

3、 錄訓名單於本中心網站公告。 

 

⊙注意事項 

1、 訓練經費：參訓勞工於報到時須繳交自行負擔部分訓練費用，訓練費用一經繳交，即解繳市庫

不予退費，退訓亦同。 

2、 完成報名且無正當理由於報到當日未報到且未請假或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者，以棄權

論，倘於一年內報名本中心其它訓練課程，則將列為備取。 

3、 各班之「訓練起迄日期」視報名情形調整，如於開訓前未達預定之開班人數，暫緩該班開課，

並通知錄訓人員暫緩報到，若有更改將於本中心網站公告（網址：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ocTraining）。 

4、 報名受訓資格如有不實，學員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5、 課程中請勿錄音、錄影，所發給之講義及課本未經許可請勿複印，若學員因個人行為侵犯著作

權，須自行負法律上責任。 

6、 課程期間若遇颱風、地震或其他天然災害，依新北市政府公告決定是否停課並擇日補課。 

7、 課程時數僅 3小時，無請假時數，請準時報到。 

8、 本訓練完成僅發給時數證明。 

9、 本班不符合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條件。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自辦 111 年證照輔導訓練 

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回訓)報名表 
報名日期： 111 年  月  日    填表人：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生日
期 

 年   月   日 

1 吋相片 

黏貼處 
身分證號碼  

性    
別 

□男    □女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結訓證書或
技術士證編

號 

 聯絡電

話 

家用： 

手機： 

服務單位  

學      歷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畢業學校:                    畢業年/月: 

【以下班別請擇一報名】 

報名班別 訓練起迄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上課時間 地點 

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班(回訓) (1) 
7/9 6/12 

週六 

9:00~12:00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 2

段 126 巷 30 號 

身
份
別 

□ 原住民    □ 身心障礙者     □ 中高齡      □ 新住民    □ 在職者 

□加保工會之在職者 □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二度就業婦女 □ 獨力負擔家計者  

查
詢 

個
人
資
料 

□同意由本中心代為查詢勞保明細表、戶籍謄本 

□不同意由本中心代為查詢勞保明細表、戶籍謄本(請由個人自行申請提供) 

* 請您再次審閱以上資料是否填寫完整，於確認後簽章。    

申請人簽章： 

報名

資料 

審查 

（此欄位為本中心審查資格之用，欲報名者請勿填寫） 

□ 報名表（請以正楷填寫完整，並於申請人簽章處簽名或蓋章）。 

□ 1 吋相片 1張。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1份（貼妥於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 在職證明文件影本 1份。 

□ 結訓證書(民國 99 年以前受訓者提供)或技術士證影本 1份。 

聯 絡 人： 李逸民           MAIL:AP6919@ntpc.gov.tw 

聯絡電話：(02)85123574 或 (02)89692150-209      傳真電話：(02)89692139 

收件地址：24102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6巷30號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自辦111年證照輔導訓練 

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回訓) 

報名表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班別：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回訓) (1) 

姓名： 

學號： 
 

 
 

 

 

 

 

 

 

 

 

 

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正正正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   
 

 

 

 

 

 

 

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反反反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   
 

 

 

 

 

 

 

 



 

技術士證或結訓證書影本黏貼處 
 

 

 

                   姓名： 
 

 

 

技技技術術術士士士證證證或或或結結結訓訓訓證證證書書書   

正正正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   

術士證或結訓證書 
 

 

                          技術士證本 

技技技技術術術士士士證證證或或或結結結訓訓訓證證證書書書   

反反反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   

術士證或結訓證書 

 

正面影本 

       

 

 



 

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 

本人          報名參加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辦理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班訓練課程，並已瞭解下列內容，同意由勞工主管機關、公立職訓機構、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及據點或上開訓練單位查詢本人職業訓練、就業保險、勞工保險、網際

網路就業服務系統以及資遣通報系統等相關資料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一、適用對象：年滿 15歲以上之本國失業之國民、持有效居留證之外籍配偶及獲准依親

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配偶等報名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者。 

二、內    容：報名參加職業訓練課程者，需同意勞工主管機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公立就業服務據點或職業訓練單位查詢其職業訓練、就業保險、勞工保險、本署網際網

路就業服務系統以及資遣通報系統等相關資料後，方可受理報名職訓課程之申請；若不

同意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將無法進行資格審核處理作業。 

三、保密：本案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此致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